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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原则在合同编中的运用研究
段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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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了绿色原则在合同编中的应用，绿色原则源于中国传统的生态理念，并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逐渐发

展和确立，其核心在于强调民事主体在合同活动中应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通过探讨绿色原则的内涵和适用

范围，指出其作为民事活动和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约束性和价值判断的义务性基础，能够为合同履行

提供正当性依据。在合同领域，绿色原则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结合关系契约理论和契约正义理论，强调了合同履

行中的环境责任。同时，绿色原则的公共性使其与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原则相结合，具有重要的公益属性和特殊

价值。然而，绿色原则的应用面临契约自由、价值目标冲突以及配套性规则不足的困境。进而提出了融合契约自

由理念、化解价值冲突、建立配套协调的法律体系等突破方式，以推动绿色原则在合同编中的有效实施，促进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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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原则”的概述

1.1 绿色原则的提出

1.1.1绿色原则的起源

中国的传统法治和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绿色理念，

这源于其农耕文明背景和儒家、道家思想的长期影响。

作为典型的农耕文明，中国的小农经济依赖自然资源，

这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备受关注。道家主张“道法自然”，

强调自然的馈赠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朴素表达。儒家则在《礼记·中庸》中提到“致

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倡导天地人三者的协调

共生。儒道两家虽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所不同，但

一致强调尊重、敬畏和保护自然的重要性。

1.1.2绿色原则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环境问题凸

显，长期牺牲生态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导

致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威胁人们的健康和生存环

境。尽管我国加强了生态和资源保护，出台了多项环保

法规，但效果不佳，许多地区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急剧

恶化。面对这一现实，绿色发展原则的法律落实势在必

行，以调整经济模式，平衡发展与环保，确保资源可持

续利用，迈向新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1.3绿色原则的确定

在中国，环境保护问题最初主要通过《环境保护法》

进行法律规制。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学者开始

从私法角度关注个人污染环境行为对公共环境破坏的

影响，认为环境保护需要民事法律的介入。在《民法总

则》的立法过程中，关于绿色原则的确立经历了多次修

改和讨论。初审稿将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纳入基本原则，

强调民事主体应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在随后的审议中，这些表述略有调整，但最

终在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时，将生态环境保护重新归入基

本原则这一章，绿色原则在《民法总则》得以确立。

1.2 绿色原则的内涵

1.2.1“绿色原则”是适用民事活动、调整民事关系的

基本原则

“绿色原则”是适用民事活动、调整民事关系的基

本原则，体现了现代法律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

视。在我国《民法总则》中，绿色原则被正式确立为基

本原则之一，这不仅是对传统法治文化的传承，也是对

当今时代背景的回应。

绿色原则的核心在于强调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

动时，必须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这意味着在日常

生活和商业活动中，个人和企业不仅要遵守传统的法律

义务，还需承担环境责任。

1.2.2“绿色原则”是兼具普遍约束与价值判断的义务

性基础规范

“绿色原则”是兼具普遍约束性和价值判断义务性

的基础规范，它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

为普遍约束性规范，绿色原则要求所有民事主体在进行

任何活动时，都应当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并尽可能减

少负面影响。这不仅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社会责任和

道德的体现。

1.2.3“绿色原则”是民事活动方式选择和民事案件司

法裁判的正当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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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原则”作为民事活动方式选择和民事案件司

法裁判的正当性依据，具有重要的法律和社会意义。在

现代社会，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绿色原则的引入为

民事法律体系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指导原则。首先，它指

导个人、企业和组织在进行各种民事活动时应当优先考

虑到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其次，绿色原则在民事案件的司法裁判中具有重要

的正当性依据。法院在审理涉及环境保护的民事案件时，

会参考绿色原则来评估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环境法

律的要求，以及是否遵循了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普遍期望。

2 绿色原则在合同领域运用的合理性

2.1“绿色原则”何以突破合同相对性

2.1.1关系契约理论

关系契约理论认为，合同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文书或

简单的交易协议，而是包含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互

动。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合同不再被视为独立于社会背

景的孤立事件，而是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中。

关系契约理论强调合同当事人不仅对彼此有义务，还对

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负有责任。因此，绿色原则可以通

过这种社会责任的扩展，突破合同相对性，将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纳入合同履行的考虑范围。

2.1.2契约正义理论

契约正义理论关注合同的公正性和道德性，强调在

合同中实现公平和正义。这一理论认为，合同不仅应满

足当事人的利益，还应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标准。契约正

义理论中的公正原则要求合同履行时不能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包括环境利益。因此，绿色原则可以通过公正

原则来突破合同相对性，将环境保护纳入合同的正义考

量之中。

2.2“绿色原则”的公共性

2.2.1“绿色原则”与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强调合同内容和履行必须符合公共

秩序和善良风俗。绿色原则作为一种关注环境保护的理

念，与公序良俗原则高度契合。环境保护是当代社会普

遍认可的公共利益，绿色原则通过确保合同行为不损害

环境，维护了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要求。诚实信用原

则要求合同当事人应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履行合同义务。

绿色原则在这一框架内，进一步强调当事人不仅要对合

同对方诚实守信，还要对环境和社会负责。

2.2.2“绿色原则”的公益属性

绿色原则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典

型的公共利益。环境问题往往具有跨代际和跨地域的影

响，因此，绿色原则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当前社会的健康

发展，还能为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2.2.3运用“绿色原则”处理合同纠纷问题的特殊价值

在合同纠纷处理中，绿色原则可以作为衡量标准之

一，有助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例如，

在涉及环境污染的合同纠纷中，绿色原则可以引导法官

考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作出更公正的裁决。通过

在合同中明确绿色原则，可以有效预防潜在的纠纷。通

过鼓励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关注环境保护，以绿色

原则推动了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建设一个更

加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

3“绿色原则”在合同编中的表现

3.1 合同关系绿色化的义务规范

合同关系绿色化的义务规范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

行业标准以及合同条款，明确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

需要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这些规范的具体体现包括，

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环境保护要求，二绿色合同条款，

在合同中加入具体的绿色条款，三履约过程中的环保措

施，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需采取具体的环保措施，

四环保责任的明确分配，在合同中明确双方在环境保护

方面的责任分配。

3.2 合同中绿色义务的属性说明

绿色义务在合同中的属性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说明，一是法定义务，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环境保

护责任和义务。这些义务具有强制性，任何违反法律规

定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制裁。二是约定义务，合同双方

通过协商一致，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的环境保护责任和义

务。这些义务基于双方的自愿约定，具有合同法上的约

束力。三是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企业和个人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自觉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这些义务

超越了法律和合同的范围，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要

求。

3.3 绿色义务的确定方式与强制适用

绿色义务的确定方式和强制适用，主要体现在法律

法规、行业标准、合同条款以及司法实践中，一是法律

法规的规定。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

强制要求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遵守环保要求。二是

行业标准和规范，行业协会或政府部门制定的环保标准

和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三是合同条款的约定，合同

双方可以在合同中具体约定绿色义务，通过详细的条款

对环保责任进行明确。四是司法解释和判例，通过司法

解释和判例，法院可以在合同纠纷处理中明确绿色义务

的范围和内容。

4 绿色原则在合同编中适用的主要困境

4.1 契约自由的根本限制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指的是合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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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有权自由决定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以及合

同的内容。然而，绿色原则的引入对契约自由构成了根

本性的限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强制性绿色条款，法律法规要求合同必须包含特定

的环保条款，限制了当事人自由选择合同内容的权利。

履约自由的限制，合同履行过程中必须遵守环保标

准和措施，限制了当事人在如何履行合同上的自由。

法律责任的增加，违反绿色原则的法律责任使得当

事人在订立和履行合同时面临更多的法律风险，这可能

影响当事人对合同的接受程度和积极性。

4.2 价值目标冲突

绿色原则的引入旨在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这一目标可能与其他合同价值目标发生冲突，一经济

利益冲突，当事人在合同中的主要目标通常是经济利益

最大化，而绿色原则的实施可能增加成本和降低利润。

二是效率与环保的冲突，某些情况下，提高效率可能会

与环保目标相冲突。三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冲突，

当事人可能更关注短期利益，而绿色原则关注的是长期

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4.3 缺乏配套性规则

绿色原则在合同编中的实施还面临着配套性规则

不足的问题，首先具体实施细则缺乏：虽然法律中提出

了绿色原则的总体要求，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使得

当事人在实际操作中难以遵循。其次激励机制不足，缺

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当事人自愿遵循绿色原则。最

后监管与执法不足，环保法规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不够，

导致违反绿色原则的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纠正。

5 绿色原则在合同编中适用的困境突破方式

5.1 融合契约自由理念

为了在合同编中有效地应用绿色原则，需要在保持

契约自由的前提下，合理融合环保要求。首先在合同中

引入具有弹性的环保条款，允许当事人在不违背绿色原

则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环保措施。其次鼓

励合同当事人通过自愿承诺的方式承担更多的环保责

任。最后制定并推广包含绿色原则的合同范本和履约指

南，为合同当事人提供参考和借鉴。

5.2 化解价值冲突

解决绿色原则在合同中的实施可能会与经济利益

和效率目标发生的价值冲突，首先要建立利益平衡机制，

确保绿色原则的实施不会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造成过

大影响。其次支持和鼓励环保技术创新，通过科技进步

降低绿色措施的实施成本。最后在合同谈判阶段，引入

多方协商机制，包括政府、企业和环保组织，共同探讨

绿色措施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确保环保要求与经济利益

之间的平衡。

5.3 建立配套、协调的法律体系

为了确保绿色原则在合同编中的有效实施，需要建

立配套、协调的法律体系，首先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明确绿色原则在合同中的具体要求和实施细则。其

次通过立法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和个人在合

同履行中自觉遵守绿色原则。以及建立健全环保监管和

执法体系，确保绿色原则在合同履行中的落实。最后建

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确保不同法律法规和政策之间的

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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